场地权属证明
兹证明位于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                   的房屋，共占    平方米，可以作为        (经营者姓名)开设                     　（名称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）的经营场所。该场所产权属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，其相关的产权证明尚未办理。
特此证明。
村民委员会盖章
年    月    日
